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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： 

为庆祝第 34 个教师节，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中小学开展

书法教育的意见》精神，我厅决定继续委托广西艺术学院举办“园

丁杯”广西教育系统第三届书法篆刻作品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主办单位 

广西艺术学院。 

二、承办单位 

广西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。 

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/漓江画派学院。 

三、协办单位 

广西中国一东盟书法教育研究会。 

四、参加对象 

全区各大、中、小学的教职工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部职

工，各大、中、小学校的在校学生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请各地各校广泛发动师生积极参与本次活动，按照通知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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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18年 9 月 30 日前报送相关作品。作品接收地址：南宁市西

乡塘区罗文大道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/漓江画派学院； 邮

编:530007，收件人：韦富  15676271139   蒙滔 14777732563。展

览联系人：梁富振 18269101707  

 

附件：“园丁杯”广西教育系统第三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征稿 

      要求及活动安排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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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
 

一、内容要求 

提倡与教育相关的健康向上的古今诗词、楹联、文赋等（须

标出原作者及篇名，附作品释文）；提倡自作诗词联赋。书写古

代诗文者，应注意使用权威版本，要保持内容的相对连贯、完整。 

二、形式要求 

（一）书法作品请投寄作品原件，书体不限，书法作品尺寸

为 6 尺整张以内，且不得小于 4尺对开，一律为竖式。 

（二）篆刻作品只收印屏（附释文），篆刻印屏不少于八方

印，尺寸统一为四尺对开条幅。 

所有作品请勿托裱，不符合尺寸要求者不予评选。 

三、征稿时间 

自即日起—2018年 9 月 30日止，以当地邮戳为准。 

四、征稿办法 

此次展览不收评审费。全区各高校、区直中职学校可采用以

校为单位报送作品，各中小学校以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为单位报

送作品（市直属学校由市教育局组织报送作品）；亦可作者个人

投稿。每人投稿作品不能超过 2件，并保持落款姓名一致。投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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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原则上不退稿，若需退稿请在作品背面注明，退稿费用自理。 

作者需在每件作品背面右下方用铅笔正楷注明：作者真实姓

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学校名称、常用通讯地址、邮编、联系电

话（固定电话、手机）、作品书体、作品名称，所有作品均需附

上楷书释文。大学组需注明所学专业，书法专业的高校学生参加

大学专业组评审，其作品须在背面注明“专业组”。 

五、评审安排 

（一）评审分组。 

 1．教工组（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职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

干部职工）。 

 2．学生组。 

 （1）大学组（本科院校、大专，分专业组和非专业组） 

 （2）中学组（高中、初中、高职、中专、技工学校） 

 （3）小学组 

（二）评审办法。 

 1．教师作品入展 60 件，入选若干件，参加展览，不评奖 

 2．学生作品评选出优秀奖 30 件，入展 180 件，入选若干

件。 

 3．优秀组织奖：若干名，以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各

高校、区直中职学校为单位进行评选。 

 4．评审中，加强对书写内容、文字正误、篆法、草法的审

查。提倡文化内涵，注重文字规范。自作诗文优秀者，在同等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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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水准情况下，优先作为入展和优秀作品的条件。 

 5．本次展览对获奖作者将视情况进行抽查或面试，严查代

笔和抄袭行为。凡经面试确认投稿作品非本人创作及抄袭他人

者，取消获奖及入展资格，同时将抽查结果通报其所在学校。书

写古代碑帖集字、集联，及已在公开出版物发表的古今作品，视

为临摹，不予入选。 

六、展览安排 

本次展览拟于 2018 年年底在南宁举行，并出版作品集，邀

请所有获奖作者和获得组织奖的单位来邕参加展览开幕式及相

关活动（费用由所在单位负责）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向获得优秀奖的作者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品，向入展、

入选作者颁发证书。 

（二）所有入选作者均获赠本次展览作品集一册。 

（三）作品入展的教师可获推荐加入广西教育学会书法教育

专业委员会。作品获奖学生可推荐加入广西青年书法家协会。 

（四）本次展览证书、展览作品集，须在展览开幕后 2个月

之内由主办方安排寄达未到场作者。 

（五）本次展览活动所需费用由广西艺术学院负责。 

（六）对代笔和抄袭的举报长期有效。凡是发现或被举报作

者代笔问题，经组委会核实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将视情节轻

重，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处理。 


